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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管理，严格考勤、请销假制度的落实，根据院领导指示自2012年9月19日开始，中午班车
实行凭假条上车制度，即铁道大学四方学院全体教职工中午有需要坐班车的必须请假并凭借假条
上班车（包括公事外出与个人请假）。具体事宜如下：

  

一、请假必须书面申请，填写《请假条》。

  

二、请假条必须经由单位、部门领导同意签字盖章并人事部门同意签字盖章后方能生效。

  

三、本假条一式两份，凭一份假条上班车，另一份交到人力资源部人事办公室备份。

  

四、如需请假请将假条于本日上午十一时前交到人力资源部，原则上事假连续不得超过7天，一
年内累计不得超过
15
天。

  

五、各单位要认真贯彻并严格执行本通知要求，如发现有隐瞒不报或未履行请假审批程序，将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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